广高师党〔2014〕10号
关于认真做好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及
有关资料的通知
各党支部、行政科室、教学教辅部门：
根据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工作要求，每位教工（特别是党员）都要有专用的笔记本，本子上要有本活动小组或支部开展学习与活动的记录。现把学校集中学习的时间和内容安排发给大家，请各活动小组组长、各党支部书记通知您下辖教工结合学校和岗位工作实际，认真按要求完善有关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资料。
一、学校集中学习时间及内容安排
1、2月28日：召开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大会，学习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、习总系列讲话。
2、3月5日：召开活动小组组长、宣传员、联络员工作会议，学习上级领导讲话、相关文件。
3、3月6日：全体教工观看《基石》。
4、3月14日：支部书记学习《2014年度党委工作计划》、
学习教育实践活动读本《新起点·新发展》。
5、3月17日：全体行政领导学习全国“两会”内容；传达李红军市长莅校调研的讲话精神。
6、3月20日：举行教师全员培训开班仪式，教育局督导组组长黄家祥作“教师个性发展”专题讲座。
7、3月26日：分组学习反腐倡廉读本。
8、3月27日：分组征求群众意见座谈会。
9、3月28日：理论中心组学习教育实践读本《新起点、新发展》。
10、3月31日：召开全体教工大会，（1）学习党章，重温誓词；（2）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学习心得交流；（3）观看《茂名芳烃项目》宣传教育片。
11、4月3日：全体教工参加《群众路线百题测试》。
二、4月活动安排
1、4月9-10日：开展美化绿化校园义务劳动（9日：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音乐、美术6个小组；10日：社科、信科、经管、教信、图书馆、后勤综合6个小组）。
2、4月14-17日：各系开展精品课程建设学习研讨活动。
3、4月21-25日：各小组组织到教育基地开展参观学习活动（建议地点：茂名市博物馆、彭村、高州冼太庙等）。
中共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高州师范学院委员会
二〇一四年四月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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